
大學校院系所評鑑相關作業標準流程圖 

 

 

 

 

 

 

 

 

 

 

 

 

 

 

 

 

 

 

 

 

 

 

依教育部來文後續發文各院系所

依規定配合辦理。 

各系所進行自我評鑑及準備相關

評鑑佐證資料。 

各系所至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

會網頁填報「基本資料表」及上

傳「自我評鑑報告」。 

各系所提交紙本「自我評鑑報告」

至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擬定實地訪評相關計畫與會議，發文各系

所配合辦理，以備實地訪評委員查訪。 

 

 

 

各單位依據教

育部來文規

定，配合各系

所提供相關資

料及檔案等。 

 

 

 

各單位配合各

系所進行改善

相關工作。 

於實地訪評當日接待訪評委員，

進行實地訪評。 

在實地訪評當日之後，召開相關檢

討會議，後續進行改善相關工作。 

各系所針對「實地訪評意見」提出申覆。 

「大學校院系所評鑑」評鑑結果

核定公佈，各系所積極進行改善

相關工作。 

 

各單位依據實

地訪評工作會

議及行前會議

配合辦理。 


